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ҹ摘要Һ 

為因應數位電子時代著作權侵害之猖獗，國際間著作權法ี展出科技保

護措施之相關保護規定，旨在抑制或降低著作權侵害之Ӡ險Ȅ我國亦於西元

2004年透過著作權法第 80條之 2之修法，引入科技保護措施之相關保護規

定Ȅ由於科技保護措施之相關保護規定本身在著作權法體系下的定位不明，

且由規範內容觀之，似著作權人得就未經允許之科技保護措施規避行為，尋

求與傳統著作權侵害相類似之法律救濟，但卻無須受限於傳統著作權法保護

適格與適用限制之相關規定，無形中使得科技保護措施相關規定成為著作權

法體系下之ȶ巨怪ȷ，進而傳統著作權法對於著作權人與著作使用者間所建

立之法益平衡，即有崩解之虞，此科技保護措施相關規定所表現之屬性，本

文稱之為ȶ準著作財產權性ȷȄ本文之目的即在於藉由法學方法之運用，令

科技保護措施相關規定能接受傳統著作權法保護適格與適用限制之檢驗，緩

和前述之ȶ準著作財產權性ȷ，一方面重建著作權法之利益平衡，另一方面

也賦予我國著作權法第 80條之 2之最適詮釋，供Ϭ後司法實務及行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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